
 

清代后期钱塘江海塘大修经费筹集问题研究 

 

和卫国 

 

[摘  要] 清代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钱塘江海塘大修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塘工修筑主导

权完成了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下移。这种趋势是与清朝政府治水职能逐步收缩的过程相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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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海塘，作为保障东南地区一方安危的水利工程，“历来与防河、治运并列为我国

三大水利工程”1。进入清代后期，海塘工程亟需大修2之时，却因经费难以筹集而一次次陷

入困境。本文拟围绕道光、同光、宣统时期三次海塘大修经费筹集问题展开研究3，探讨清

代后期重大水利工程的社会境遇，考察政府应对经费问题的艰难抉择，并对清朝政府的治水

行为作出相应评价。 

 

一  引言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后，钱塘江大溜渐趋北大亹，北岸防御形势日益危急，从此

揭开了清代大规模修筑海塘的序幕。雍正年间，世宗提出了“海塘关系民生，务要工程坚

固，一劳永逸，不可吝惜钱粮”
4
的指导思想。从此，“一劳永逸”开始成为一种官方话语，

并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治水理想。
5
高宗登基后，更以实现“一劳永逸”为己任，付出了长期

而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在其主持下海塘工程实现了“民修”向“官修”的转型更具深远意

义。针对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风潮之后浙省官员增加塘工捐纳条款等请求，
6
高宗认为：

“捐纳一事原为一时权宜，无益于吏治，并无益于国帑，朕知之甚悉”，于是命“浙省增捐

之处不必行，海塘工程著动正项钱粮办理。”
7
乾隆元年（1736），复命南岸绍兴府属海塘于

存公项内动支兴修。
8
由此，中央政府全面介入海塘工程，国家职能在钱塘江治理中得到了

强力延伸。在高宗的主导和鼎力支持下，乾隆二年至八年估建普尔兜大石工尾起至尖山段

塘头等处鱼鳞石塘 6170.6 丈，加帮土戗 112.2 丈，实销银 1127112.9 两。
9
乾隆四十五年

（1780）第五次南巡阅视塘工后，高宗又以“不惜多费帑金，为民生谋一劳永逸之计”
10

的一贯做派，再命将老盐仓一带柴塘及范公塘土塘改筑鱼鳞大石塘。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五

十二年（1787），老盐仓一带共改筑 3950 丈，实销银 1364244.9 两
11
；章家庵以西石塘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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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绍宋等纂：（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 96 册，浙江图书馆 1983 年扫描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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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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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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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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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朱笔圈记处止改建 2120 丈，实销银 871264.7 两
12
，6070 丈鱼鳞石塘巍巍屹立于钱塘江

北岸。
13
 

                                                       

仁宗时期，水势较稳，海塘工程以守成为首务。
14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光年间，前代所

筑塘工日渐老化，岁修经费逐年加增。然而，由于清朝政府财政形势逐步恶化，海塘修筑

经费开始受到冲击。道光三年（1823），为缓解财政压力，户部官员奏准敕令各直省力节经

费，不得任意动垫，不得例外请支。
15
次年，更进一步明确了工程经费动用的基本原则：第

一，可缓之工应一概停办；第二，工程经费先照例动支本款，实有不敷再请动支耗羡，再

不敷即将该工程停缓，根本一条“总不准擅动地丁正项修理”，即地方性工程不得染指国

家财政；第三，加大对地方财政的监管。应动杂项银两，无论动用何款，应照动用耗羡章

程，银数在 500 两以上的项目必须直接奏明。
16
本着朝廷惜费省工的原则，道光五年（1825）

九月，巡抚程含章奏准海塘岁修经费“定以限制，每年三塘岁修总不得用过本款十五万六

千余两之数”
17
。从此，岁修经费最高额度被限定，额外不得任意加增。

18
限定岁修并不仅

仅在于经费开支的节省，更在于它框定了中央政府在海塘工程上的作用。面对日益增多的工程，

财政本属拮据的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只得以有限之钱粮修最急之工段，其他则无法得到及

时维护，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巨工。正如时人所言：“近年潮势日趋北岸，每遇大吏临塘，沿

海居民纷纷跪求修筑……在大吏非不心切隐忧，而格于前抚臣程含章有奏定经费成案，不

敢轻议更张，以至熟筹无策……自此该管员弁，非有极险工程，不敢报修，以符奏定银数。

全塘弊坏，职此之由。”
19
  

 

二  道光年间大修 
 

道光五年以前，东塘尖山迤西至潮神庙一带间段涨有浮沙，旋涨旋坍，各工虽已临水，潮

势尚缓。六年（1826）以后，南面党山增涨中沙，激起潮头，异常汹涌。东潮过后，南潮冲刷，

抽掣尤甚，形势日益严峻。
20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风暴潮袭击钱塘江地区，塘工遭受重创。 九月初十日，浙江巡

抚富呢扬阿将塘工损毁情形先行具奏。他一再强调，此次风潮“实属人力难施”，目前险工林立，

地方政府根本无力大规模筹款修筑，只得先行设法抢堵缺口。
21
随后，闰九月初九日，闽浙总

督程祖洛、巡抚富呢扬阿就筹划应急筑防事宜详细奏报，请求朝廷拨款修筑部分极险工段（参

见表1），次险、又次险工段则俟冬底春初再动来年额款续行修办。面对亟应开办极险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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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鑅：《海塘揽要》卷 7，第 375 页。 

1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66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2 年印行，第 786 页。 

14
 参见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 34 页。 

15
《清宣宗实录》卷 50，道光三年三月甲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下同）。 

16
《清宣宗实录》卷 69，道光四年六月庚戌。 

17
《御批两浙名臣奏议》（海塘卷），华宝斋书社 2001 年版，第 650－651 页。 

18
 道光五年之后，清朝政府比较严格地执行了限制额外支销的政策。道光八年（1828），浙江巡抚刘彬士因

雨水较多，潮汐较旺，东塘各工间多泼损，奏请赶修，同时附片陈奏岁修经费事宜称：“本年支用已及一年

之额，此次所修旦字等号各工，即系豫支来岁款项”。宣宗明确谕令：“虽姑允所请，但塘工岁定经费，原

以杜虚糜而期节省。若年复一年，逐渐加增，必至漫无底止，嗣后著加意撙节，如过原定十五万六千余两

之数，断不能邀允准。”（《清宣宗实录》卷 148，道光八年十二月庚午）而如果出现特殊险情，经费超出原

定额度，则只许先行动项垫支，然后筹款归还。如道光十一年（1831），巡抚孙尔准以“东塘鱼鳞石工，历

年久远，又值风潮壮盛，情形险要，自应重新修筑。惟同时并举，经费浩繁”，再次奏请分别缓急，次第办

理。宣宗同意了孙尔准所请，准其“循照历次借项垫办成案，在于司库新工经费项下银两动支兴办”。（《清

宣宗实录》卷 183，道光十一年正月甲子） 
19
 金应麟：《浙省海塘坍损请筹款兴修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120，文海出版社 1972 年影

印。 
20
 孙尔准：《孙文靖公（尔准）奏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1 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 902－903

页。 
21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道光年间刻本（下同）。 



 

本年经费仅存银 53000 两，尚有 67270 两缺口。程祖洛等认为，两塘遇有要工历系地丁项下

动支。道光十年（1830）风潮泼损东塘各工，因岁额本款不敷，曾于新工经费项下奏借银

100000 两，声明待岁修经费积有余银，陆续归还原款。现在正值停办工程之际，未便请动

地丁正项，而新工经费“除节次奏明发商生息，及运库商息节省引费，并粮道借支运费尚未

归还外”，仅存银 2600 余两，应依据成案另行设法借款筹办。经查，目前可借之项有二：一

为藩库所存节年奉部采办绒觔节省银 40000 余两，虽系应行解部之项，“究属节省盈余”，可

暂借用。二是运库有报存京协饷余平款银 40000 余两，“亦系报部杂款，堪于此内凑借”，共

银 27270 两零。两项仍照上届奏借成案，俟将来岁修减少，经费积有余存，次第归款。
22

显然，程祖洛等所议仍以道光四年停办工程诏谕为准，原则上并不动用正项钱粮；尽管暂时

借款兴工，实际为“寅吃卯粮”，款项仍靠海塘岁修经费弥补，并未突破道光五年所定额款

上限，所办也仅为极险之工。 

 

表 1              道光十二年程祖洛等估办极险工段情形表 

     工段位置                                 坍损情形 估 银

（两） 

西塘自李汛西改字号起至戴汛

声字号止，间段柴埽工长 1577.5

丈 

 

积字号普尔兜、马牧港柴盘头 3

座 

均已坍去，行路沟槽间有显露，石塘暨裂缝露

底，并后无石塘土堤仅存丈余，情形均极危险，

例限已逾 

 

77150 

东塘镇海汛自字号起至尖山汛

治字号旧石塘工又有续坍，共计

169.9 丈 

坍卸到底并两头裂缝臌突，均属年久未修，最

为险要 

38047 

 

东塘念汛陪字号起至轻字号止

143 丈 

间段激去面石二三层至六七层不等，前于七月

朔汛被潮泼损，曾经捐廉加石补砌，因地当顶

冲，值此风潮抽掣，益加宽深，原石大半沉没，

照例加高，嵌用铁锭 

5073 

合计  120270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初九日闽浙总督程祖洛、浙江巡抚富

呢扬阿奏。 

 

    翌年（1833）三月，浙江籍内阁学士陈嵩庆得知富呢扬阿奏准修筑西塘柴埽各工及东塘鱼

鳞旧石工后立即上奏，请求敕令浙江官员通筹大修海塘。他认为，当前形势险峻，一线危堤实

不足以资捍御。“此时及早赶办，桩石皆可采用，尚是料省工轻。若再迁延，听其溃败，必

致无从措手。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皆在下游，东南财赋之区恐尽为斥卤不毛之

地，民命亦悬于呼吸，患且不可胜言……眼前万难刻缓之工计不过一千余丈，并外加护塘碎

石，据土人约略估计,云需银二十余万两……请旨敕下浙江抚臣，令熟筹通盘大计，虽值帑

项支绌之际，然数百万生灵财赋所系，惜小费而贻重患。”陈嵩庆非常清楚“此时筹款甚难，

国家经费有常，岂能给例外之用”的道理，因此提出可仿照近畿施赈京员捐资图效之例，在

江、浙七郡等处对绅士、殷商等急公好义之人劝输捐办，则可不动正项钱粮。若捐项尚有赢

余，更可一律修整。
23 

    目前局面给清朝政府造成了一种两难之势：是图一时节省可能酿成大患？还是筹集经费及

                                                        
22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初九日闽浙总督程祖洛、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23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内阁学士陈嵩庆奏。另参见《清宣宗实录》卷 232，道光

十三年二月辛未。 



 

时修筑以防不测？一番权衡后，宣宗逐步倾向于后一种选择： 

国家经费有常，此时筹款甚难，不能给例外之用。然如该学士所奏……是海塘关

系甚巨，又为该省刻不可缓之工。此项工程，据陈嵩庆奏不过一千余丈，估计需银二

十余万两，著富呢扬阿迅速体察情形，据实具奏，不许稍涉含混。又另片奏，七郡中

绅士殷商及附近江浙处所有急公好义者，准其输资捐办，是否可行，亦著富呢扬阿一

并议奏，候旨遵行。
24
 

随后，据富呢扬阿饬令属员查报，“以目下通塘情形而论，不修坦水，非特老塘失其

保卫，即新建石工亦恐塘脚空虚，未能经久，计惟有将坦水一律修整，俾塘根结实”，石

塘则先择刻不可缓之工赶紧修理。
25
据统计，东塘念里亭及戴、镇、尖等汛有抢缓鱼鳞石

塘 380 丈，约需银 99440 两零；限外坦水共计 6200 余丈，约需银 413490 两零。两项共

需银 512930 余两。他们认为：“工段绵长，若一时并办，无论料多人众，骤难齐集，且

恐急于蒇功，必致草率”，应将石塘及顶冲之念里亭汛坦水 2000 丈先于本年暨十四年内

照式兴修，其余坦水 4200 余丈归于十五、十六两年内次第修复。
26
“大工一兴，钱粮为首”

27
，而钱粮却成为浙省官员面对的头等难题。他们坦言：“需费甚巨，每年岁修定有限制，

其藩库新工经费一项又经各前抚臣奏明借垫无存，此外实无可动之款。”至于陈嵩庆所议

于江、浙绅富中劝谕输资捐办一法，“恐捐无定数，即办无定时，转致延搁”。经晓示、

询问，各属“情愿”按照道光四年奏办嘉湖水利之案
28
先行借款兴工，再行摊征归还。工

程所需 51 万余两之数，除本年额支东塘岁修银 5 万两尚余 37000 余两，十四、十五、十

六三年东塘岁修额银 15 万两之外，缺口 325900 余两，先于解部捐监银内借支，一面在

东塘下游各州县民田内分作八年，每年摊征 40700 余两，归还原款（参见表 2）。具体如

何操作，地方官员认为“按亩摊银，数极零星，易滋弊窦，不如按其银额摊钱”，随同正

银输纳，由州县按照时价易银解司。此外，如绅富捐有成数，再查应修石工接续筹办。
29

身处塘工实难再缓与“国家经费有常，势不能给例外之用”两难境地的富呢扬阿只得同

意采用“捐、摊并筹”之策，同时咨报江苏巡抚劝谕捐输。
30
不可否认，无论陈嵩庆所奏，

还是浙省官员所筹，实际均未谋画彻底大修海塘，仍不外乎修筑坦水和最险石工两方面。 

表2                       三府摊征数额表 

    州 县 名 民田数额（顷） 亩摊征银数（两/年） 摊征总数（两）    备注 

 仁 和

县 

   4973.2      0.4996    2484.61   

杭州府  

 钱 塘

县 

   2556.81      0.4996    1277.38 

 

 

 

 

                                                        
24
《清宣宗实录》卷 233，道光十三年三月庚辰。 

25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26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27
 仇俊卿：《全修海塘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 15 册，商务印书馆、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7 页。 
28
 道光五年正月谕曰：“黄鸣杰奏请借项修浚浙西水利各工一折，浙江省杭、嘉、湖三府属河道水利，经该

署抚勘明工段，皆系必应挑办，仿照江苏省核算，共需土方银十五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两零。又修筑乌程、

长兴二县塘闸桥坝，计银一万九千八百三十七两零。除前次借动封贮银十万两外，其不敷银七万七千余两，

著准其于藩库封贮及现收监饷款内先行借给兴办，查明得沾水利各县，分年摊征还款。”（《清宣宗实录》卷

78，道光五年正月戊戌） 
29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30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至十四年八月，富尼扬阿又称：

前奏摊征时“行月米折及灰石漕截等项银两，因系米款，俱未列入。惟地漕与米款等银向系一串统征，若

将米款划出，即须另给串票，数目零星。民难核计，易启书吏增减之弊，自应并摊归款”。仁和等十六州县

行月米折等银每年征收 287100 余两，连地漕等项，通共额征银 1218000。富尼扬阿提出仍以每年每两摊征

工费钱 61 文，约计六年有余即可征足，如此“稽核总数银两并未加增，年限转得减少，且可便民杜弊”。

（《朱批奏折—财政》，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富尼扬阿奏，档号：04—01—35—0265—069） 



 

 海 宁

州 

   6790.16      0.4996    3392.36 

 余 杭

县 

   2355.34      0.4996    1176.73 

合计   4   16675.51     8331.08 

 嘉 兴

县 

   8047.51      0.4996    4020.54 

 秀 水

县 

   5962.11      0.4996    2978.67 

 嘉 善

县 

   5904.32      0.4996    2949.80 

 海 盐

县 

   5248.17      0.4996    2621.99 

 平 湖

县 

   4441.39      0.4996    2218.91 

 石 门

县 

   2929.2      0.4996    1463.43 

 

 

 

嘉兴府 

 桐 乡

县 

   4309.79      0.4996    2153.17 

 合计    7  36842.48    18406.52 

乌程县    7166.48      0.4996    3580.37 

归安县    6259.59      0.4996    3127.29 

长兴县    7189.45      0.4996    3591.85 

德清县    4056.39      0.4996    2026.57 

武康县    1387.1      0.4996      693 

 

 

湖州府 

 

安吉县   1982.56      0.4996     990.49 

 合计   6  28035.56     14009.57 

 总计  17  81559.56    40747.17 

 

 

 

所有数字四

舍五入到小

数点后两位，

故与原报数

字略有出入，

特此说明。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不幸的是，海塘形势仍在不断加速恶化。当年八、九月间，“阴雨连绵，沿江底水过高，

怒涛汹涌，百倍寻常。十月朔汛，潮头犹高过塘巅……冬潮如此，实为从来所未有”
31
。据

估，此次限外已坍、将坍各工共计850余丈，需银194000余两。前次捐、摊并筹案内所请款项

51万余两尚余64500两，缺口又达130000余两32，而江、浙劝谕捐输，“现尚无人呈请捐办”，

“辗转筹画，别无可动之款”，富呢扬阿只得再次奏请于藩、运两库报拨存款内如数动拨赶

办。
33
 

    尽管富呢扬阿所奏被准，但依然徘徊在修筑部分极险各工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引来了杭

州籍前任河东河道总督严烺的不满。他认为，东、西两塘“若不择要勘估，一律兴修，恐来

年大汛一经异涨，彼坍此卸，措手不遑，设有疏虞，不特杭、嘉、湖三郡膏腴尽成斥卤，即

苏、松、常、镇四郡民田势必同受浙潮之患。东南财赋半出于江、浙钱漕，是海塘实为目前

第一要务”，请求敕下浙江抚臣分别极要、次要奏请筹款兴修。
34
 

                                                        
31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十月初二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32
  以上两次实请银约 512000＋130000＝642000 两。 

33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十月初二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34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前任河东河道总督严烺奏。 



 

对富、严二人所议，宣宗认为历次所请均已允准，现在估需银两“自已足敷应用”。至

于严烺所奏是否均应及时兴修，谕令富呢扬阿据实覆奏。
35
与堵御一时之计不同，严烺所请

是对东西两塘一律勘估兴修，而且开始引起宣宗的关注。此奏可谓是真正揭开了浙省官员的

难言之隐。长期以来，经费匮乏已成为问题症结所在，即使遭遇异常风潮，官员们敢怒不敢

言，塘工损坏本已不是局部问题，但囿于国家“经费有常”，岁有定额，无法实施大修。此

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机会已经到来。十四年（1834）四月，巡抚富呢扬阿第三次具奏请修：

“惟念国家经费有常，即要工林立，亦当权其先后缓急，力筹撙节，故稍可支持之工，仍严

饬各工员不时保护，暂缓请修。”已坍、将坍各塘以及护塘坦水势难停缓，于是议请以摊征

等方式筹款
36
，先后奏准分年修复石塘 960 余丈，坦水 6200 余丈，并捐办大盘头 1座，“此

不过补苴罅漏，先其所急之办法，非敢谓工止此段，修止此数也”。他提出，“为今之计，前

拟暂缓请修之工固当陆续兴办，即原工卑薄，深虑掣通漫过之处亦当补偏救弊，思所以抵御

而遏阻之，乃可有备无患”，海塘应行全面修筑，而且“均系最为险要，刻不可缓之工”，工

程共估银 1415000 两（详见表 3）。
37
 

 

表 3             道光十四年四月富尼扬阿奏请修筑情形表 

工 段                    施工方案 估银（两）

东塘戴、镇、 

念、尖四汛 

抢、缓修工并鱼鳞石塘业已游陷矬拜，将就坍卸者又有 780

余丈，势甚危险，一律修复鳞塘 

 210000 

东塘尖山汛韩

家池一带 

自逍字号东 6.2 丈起至杷字号西 16 丈止，计长 337 丈零，改

建条块石塘，以防冲刷 

60000 

东塘尖山汛 现在残缺石塘旧基计有 920 丈，改建坦水  60000 

自户字号至石字号止旧塘背土后贴近处，照依鳞塘身高 1.8 丈

之制，再加两层，另建鳞塘 2600 余丈，两塘中间用土填实，

此工绵远，必须数年 

 902000  

东塘念里亭

汛   

先在塘后自聚字号起至石字号止，在附土之后一律加帮土戗

3000 丈，高过塘身 6 尺，夯硪结实，以救目前之急 

2700

0 

西塘乌龙庙以

东 

自前建工尾鸣字号起，西至能字号止计长 878 丈，于临水埽

工内再筑条块石塘，以为后靠 

156000 

合  计  1415000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对富呢扬阿所奏，户部再次会议认为，应修应建各工自应次第兴办。面对 141 万余两的

巨额开支，为合理安排款项划拨，户部对各工做出进一步划分：另建鱼鳞石塘需银 90 余万

两，因工段绵远，物料人夫“骤难凑集”，办理必须数年，经费应俟兴工之时按年陆续请拨；

其余 50 余万两则由各省正项钱粮协拨（参见表 4），此议得到了允准。
38 

           

表 4            道光十四年四月户部筹拨经费情形表 

      协拨款项   数额（两） 协拨款项       数额（两） 

     山东地丁银    100000 江西地丁银 50000 

     浙江地丁银    120000 两浙盐课等银        150000 

     苏州地丁银     80000     五项合计 500000 

                                                        
35
 《清宣宗实录》卷 246，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已酉。 

36
  以上三次共请银 512000＋130000＋1415000＝2058000 两。 

37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38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户部奏。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户部奏。 

 

十四年六月底，以派往浙省塘工的严烺为主导，与刑部右侍郎赵盛奎、巡抚富呢扬阿等

联衔会奏，对原定计划再次做出调整（参见表 5、表 7）
39
。因富呢扬阿原奏系分年办理，

目前埽石各工统限年内及来年七月前一律办竣，除此前所请预借十五、十六年岁修额款及未

收监饷银共 180000 两，应于报拨款内如数借支，其未拨鳞塘工需及现请改修埽篓各工银共

计 775000 两，请求敕令户部如数筹拨，于本年八、九月内全数解浙兴工。朝廷对调整方案

表示了支持。户部据其所请，即行筹拨地丁、关税等正项钱粮交付浙省塘工之用（参见表 6）。

经费基本确定，问题迎刃而解。本着节省经费的原则（此后部分工程停办、减办或改办，参见

表7），大工自道光十四年八月终得开办，至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先后告竣，共筑鱼鳞石塘、

坦水等工总长17000余丈，动银1571800 余两。实存节省项下银274000两，以74000余两仍贮

藩库留备修复柴埽、坦水之用，其余200000两发交杭、嘉、湖三府殷实商人按月一分生息，以

备修复鳞塘之用。
40
（详见表7—9） 

                 

 

 

 

 

 表 5              道光十四年六月工程估办情形表 

           名称 数额（两）              备  注  

        修复鳞塘银   439000 

   韩家池改建条块石塘银  60000 

      塘后加帮土戗银   27000 

 

此三项与原奏相同 

      改修埽工银   566600 

      添建盘头银   42000 

      块石竹篓银  398800 

  乌龙庙以东接筑条石鳞塘银 277000 

海宁绕城塘加高条石二层并附土

银 

 9100 

 

 

五项共银 1293500 两，与原奏有所增减

东塘尖汛塘下旧基抛护块石 98800  

          总计 1918300 与原奏 2058000 两相比，节省 140000

两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刑部右侍郎赵盛奎、前任河

东河道总督严烺、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 

 

表 6                 道光十四年户部奏准协拨情况表 

        协拨名称           数额（两）           备   注 

     山东地丁等银            150000 

     山西地丁等银            200000 

长芦盐课银/余平银          70000/ 10000 

   广东留备地丁等银            170000 

    北新关征存税银            100000 

  

 

 

前四项均为十四年春拨留

协银 

                                                        
39
 《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刑部右侍郎赵盛奎、前任河东河道总督严烺、浙江巡

抚富呢扬阿奏。 
40
《续海塘新志》卷三下，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椿、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 



 

    浒墅关约征税银             55000 

    浙海关约征税银             20000 

        总  计            775000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上，道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户部奏。 

 

表 7                  各工原奏、实办及开支情形表                    

原奏情形            实办情形 实 用 银

（两） 

节次奏办东塘静字等号石塘

1751.2 丈，加高石塘 56 丈，并

修沛字号盘头 1 座，原请银

439400 余两 

内 7 丈未修，实修 1744.2 丈，加高石塘 56

丈，共估需银 437439 两零，计余剩银 1900

余两，内又拨用苏石 22357.5 丈，按照节省例

价扣回石价银 33484 两零 

 

403950 

奏办韩家池逍字等号条块石塘

342.2 丈，原请银 60000 两 

嗣因核实估办，计余剩银 3900 余两 56090 

奏办西塘范公塘条块石塘 461

丈，该工原奏请办鳞塘 878 丈，

请银 277000 余两 

嗣奏改条块石塘，计节省银 120500 余两；又

奏请停办 417 丈，计节省银 73800 两，共节省

银 194300 余两；计先办 461 丈，应需银 82652

两零，内又拨用苏石 17642.5 丈，按照浙省例

价扣回各价银 26595 两零 

 

56050 

奏办聚字等号土戗 3000 丈   27000 

奏办甲字等号埽工 3444 丈，并

塘外沉护块石及添建盘头 7 座，

原奏请银 608600 余两  

嗣奏减块石，计节省银 15400 余两；又删减面

宽丈尺等项，计余剩银 6200 余两 

 

586930 

奏办积字等号坦水 3539.8 丈，

原奏请办竹篓，请银 398800 余

两 

嗣奏改坦水，计节省银 184900 余两 213900  

奏办东塘尖汛巨字等号条石坦

水 1248 丈，猷字等号块石坦水

641.8 丈，原奏抛护块石，请银

98800 余两  

 

嗣奏办条块坦水，计节省银 2200 余两 

 

96600 

江苏省协济石料解交石价   50000 

海宁、仁和二州县接运苏石水脚  10080 

海宁绕城加高石工，原奏估银

9100 余两  

嗣奏请停缓，计节省银 9100 余两  

总      计  1500640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下，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椿、浙江

巡抚乌尔恭额奏。 

 

表 8                          协拨各款银数表 

名  称                拨银数额（两） 

初奏请拨各省银 500000  

续奏请拨各省银 775000 

奏拨藩、运两库报拨银                130000 

奏拨道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年岁修经

费银 

187640 



 

奏拨借动藩库监饷银                326000 

总   计                1918640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下，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椿、浙江

巡抚乌尔恭额奏。 

 

表 9                          节省项下经费动支情形表 

工程情形 动用银数（两）      备 注 

续奏请办东塘庶、几字号盘头 1 座，  5943  

续奏请办东塘溪字等号石塘 123.6 丈 27890  

续奏请办韩家池块石坦水 337.4 丈 14690 

续奏请办戴、镇、念、尖四汛加高裂缝石塘附土

土堰等工 

13400 

续奏请办巨字等号加高石塘、加帮土堰等工 9785 

总   计 71680 

 

各工余剩银 12000 余

两，扣回苏石例价银

60080 两 零 ， 共 银

72000 余两  

资料来源：《续海塘新志》卷三下，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椿、浙江

巡抚乌尔恭额奏。 

 

二  “初复”与“中兴”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素称富庶的浙江因被卷入战争漩涡而遭到重创。
41
同治三年（1864），战争接近尾声之时，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官员及时将重建事宜提上日程，

被艳称的“同治中兴”开始步入历史舞台。修复数年失修
42
、残败不堪的浙省塘工，保障东

南财赋之区安危，自然成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地方官员在海塘重建、大修上的努力，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性。
43
首先提出战后重

修海塘的是清朝重臣左宗棠和曾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先看同治三年二月两人的一段对

话： 

（段）席间谓抚军曰：……收复之后，又有数件要紧大事，必须又开大捐也。抚

军问：数件云何？余曰：考棚贡院，城外钱塘江义渡，海宁、仁和地方海塘，其余应

办事件，一时亦难枚举……惟海塘一件，需费太多，不修，则为害最烈；欲修，恐无

人过问……抚军乃曰：须待浙江收复以后，再为相事而行。
44
 

四月，左宗棠又会同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海塘险情。面对极端恶化的财政形势，二者对

修筑石塘已不敢奢望。他们提出，“石塘工繁费巨，无从筹此巨款，即将土塘稍为修葺，而

约略估算，亦需银二三十万两。现在饷需支绌，库款荡然，非劝捐办理不可”,于是分别饬

令苏、浙各属绅富一体捐输。
45
尽管左宗棠等呼吁重视修复浙省塘工，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

清廷无暇顾及于此。恰在此时，江西道监察御史洪昌燕的一纸陈奏引起了朝野的震动，也给

海塘工程带来了一线希望。八、九月间，洪昌燕上奏力陈塘工弊坏情形，请求朝廷大修海塘，

并特别强调，“若以军务尚未肃清，稍迟修筑，或因部议拘牵则例，延误事机，内外辗转因

循，斯民日就垫隘，南漕至计更且视为缓图，深恐溃决之后，虽有千百万帑金亦束手无从措

                                                        
41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0-622 页、633 等页相关描述。 

42
 太平军占领浙省后，曾有兴修水利之举。忠王李秀成重视海塘维护，认为“海宁州海塘坍塌，急宜修筑，

以卫民生而保田土”，集银 8000 两，拟修海宁塘工。（参见王兴福：《略论太平天国开辟浙江根据地的积极

意义》，《浙江太平天国史论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 页；另参见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

江海塘》，第 34 页） 
43
 参见（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44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97－199 页。 

45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423 页。 



 

办。”他深知经费问题的分量，而战乱初息之时敕令江、浙绅富捐输实难实施，为此提出了

四种筹资渠道：一、仿照雍正年间浙江总督程元章所开海塘捐例
46
，“凡有户部捐铜局所不

能报捐各项，准在苏、杭设局收捐”，凑足工需即行停止。二、恐开捐尚需时日，先将沿海

各地办理善后各款先行垫用。三、谕令籍隶杭、嘉、湖、苏、松、太之京外各官从厚捐输，

迅速集解，以卫桑梓。四、巡抚派委大员劝谕江、浙两省无海塘之处绅衿富户广为资助，以

敦乡谊。
47
如果说左宗棠等所奏表现出地方官员对时局的无奈，洪昌燕所奏则成为开始酝酿

大修的标志，此奏因此被载入清人陈良弢汇辑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一书,成为“同

治中兴”中清朝政府治水努力的代表之一。 

                                                       

户部、工部并不否认塘工亟应修筑的现实，但对筹款方案则另有说法：其一，海塘捐例，

事隔多年。咸丰九年户部稿库遭火，案卷被焚，无从查照。本年六月间，左宗棠曾奏准按照

向行筹饷减成章程进行捐输一项
48
，可令其先将筹备善后捐项所收捐银先行提用。其二，为

防捐输缓不济急，“京铜局已停者，惟增附捐教一项，即令暂准捐收，仍属无甚裨益，拟就

奏定专归京铜局收捐，及专归皖省收捐各条内酌量推广。如指省分发各项，劳绩保奏补缺后

以各项升途补用、升用人员，未满三年捐请免补本班并捐免远省等九条，酌减京外官捐请翎

枝银数等八条，以及军务省分实缺候补人员准于邻近用兵省分捐升、改捐一条，暂准由江、

浙收捐，专备海塘工料。此项海塘捐输专归浙江藩司委员收捐，江苏分局亦归浙江委员办理”,

捐有成数，即行停止。其三，倘因形势紧迫，捐款有需时日，可先在浙江江、海二关关税项

下酌量动拨，以免耽延。其四，关于劝捐，当前官吏“招集扶绥之不暇，更何堪再事诛求？

即向称丰厚之家，经此乱离，亦岂能盖藏独固？……若派员劝谕，设有不肖官绅藉事侵渔，

按户抑勒，势必至未归者闻风裹足，已归者仍复流离”，应勿庸置议。
49
  

对户部所议章程，穆宗谕令左宗棠等立即遵照执行，妥速筹办。
50
恰左宗棠被调入闽作

战，蒋益澧护理巡抚一职。此时，浙省各级官员无不认为，当前经费和物料资源严重匮乏，

石工无法开展似乎已成定局，但防御之策不可不议。因此，先堵缺口，同时修土备塘、海宁

绕城石塘，防止海水溢入内地，再议依次兴办石工，成为经费困难境况下的首选防御策略。

蒋益澧随即命海宁州知州马修良等赶紧设法劝捐堵筑，并委员分往海宁、德清、武康等县开

办米捐，接济海塘工用。
51
穆宗也认可此议，命蒋益澧妥速堵筑近水缺口，石工则俟省城善

后办有端绪，再即亲赴查勘，会商李鸿章等酌量奏请开办。
52
 

先期防御中不独土备塘，还有修筑柴坝，建修柴埽、盘头等项。同治三年十二月，蒋益

澧指出：拆办石塘“非二百余万金不可。浙省凋瘵之余，流民尚未复业，万难筹此巨款”。

因此，拟先自李汛起至海宁州城止，“缺口之石工修柴坝以御急湍，仅存之石塘用柴埽以护

塘脚。至东塘镇汛、念汛、尖山一带土塘基址尚存，仍责成绅董，加高培厚……虽未能永远

巩固，而暂时不致溃决，即农田可无荒芜。此亦刻下釜底抽薪之一法也。第值料稀工贵之际，

即此柴埽各工，撙节估计亦须四五十万金乃能敷用”。海宁等处劝办米捐“究恐捐款寥寥，

不敷应用”，“不得已惟有于杭、嘉、湖所属，择其户口少为殷实者酌量劝办米捐”。同时，

函请江苏巡抚李鸿章饬令苏、松、太所属量力资助，其余俟库款充裕，元气稍复，再办石工。
53
穆宗对劝捐非常关注，但以劝办米捐逢“雕瘵之余，恐难集成巨款”，谕令李鸿章派员劝

 
46
 参见翟均廉：《海塘录》卷 14，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581 页。 

47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同治朝政务档案》第 1册，《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新华

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2005 年 4 月印刷。 
48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左宗棠以浙省筹办善后事宜，奏准将捐输条件再行放宽：“现在兴办善后，修筑海

塘，在在均需巨款，必须劝捐办理，而又未便概入米捐请奖，且以前尚有捐输本境防剿经费未经奏邀奖叙

者……惟有仍按浙省向行筹饷事例减成章程，凡报捐实职、虚衔本减二成者，仍递减一成，其已减四成者

不再递减。”（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446 页） 
49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清抄本（下同），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工部、户部奏。 

50
《清穆宗实录》卷 116，同治三年九月辛酉，中华书局 1987 年版（下同）。 

51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奏。 

52
《清穆宗实录》卷 123，同治三年十二月甲戌。 

53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奏。 



 

谕所属殷实之户量力捐助。
54
 

。 

                                                       

十二月，补授浙江巡抚马新贻抵浙任事。翌年（1865）正月，他就浙省应办善后事宜条

陈时，除奏及捐办土备塘及劝办米捐外，在石塘问题上再次提出“欲垂久远而期巩固，终非

石工不可。而石工需费太巨，虽经户部奏明，准开海塘捐输，断非旦夕所能集事。”
55
 现实

面前，马新贻同样颇感为难：一方面土备塘虽在兴办，但“石塘仅数年失修，坍塌如此，而

况新培之土塘。伏秋大汛不但漫溢堪虞，仍恐溃决为患，是石塘缺口险工万难延缓”。另一

方面“石工无此经费，无此工料，难于措手”。目前应急之策，唯有仍照蒋益澧所定方略而

行。鉴于蒋益澧奏开米捐收钱不过 10 余万串，不及所估工用三分之一，江苏协办因“冬漕

吃紧，暂难兼顾。议开捐例，尚无把握”，只得“先就现成之款，计应修之工”，“倘需项急

迫，本款不敷，拟照部议，于藩关各库酌量筹拨，奏明动用”。
56
 

此时柴坝等工尚属初级阶段的防护性修筑，正如马新贻所言，未能早办石工“委因费巨

工烦，夫料难集，且此时所最要者莫如先堵缺口以御海潮，并非为苟且补苴之计，实系先其

所急也。”
57
但是，海塘失修已成整体性危机，形势由不得人们拖延了。同治四年五月望汛

之后，霉雨连旬，山、潮二水互相激荡，海塘又续坍多处，“实因岁久失修，塘身孤立，势

极危险，一经冲刷，全行倒卸。”
58
浙省官员纷纷向巡抚马新贻提出，“新筑柴坝纵极坚整，

而两头均与石塘紧接，石塘稳固，柴坝断无他虑，设石工坍卸，潮水内灌，柴坝势难独立。”
 59
马新贻遂汇集众议，再次呈请朝廷大修海塘。他指出：尽管石塘之外各工相继兴筑，“要

皆补苴目前，于全局仍万分可虑”。石工不开，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然而，经费实难筹

措之时，“目前多保一丈石塘，则险要时庶少一分顾虑”仍不失为一种务实之法。
60
穆宗不

得不表示所奏“均系实在情形”，命其督同司道等设法筹款购料，认真保护土塘埽工，未堵

缺口赶紧修筑，断不可怠缓因循，停工待饷。
61
从穆宗的指示看，尽管朝廷上下皆知形势已

至其极，尽管地方官员一再请拨款项，筹画大修，但起码此时穆宗之意仍是防护目前，尚无

大规模兴工的设想。五年（1866）九月，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的缕析陈奏打破了近三年

的僵局

钟佩贤批评马新贻一说形势危急，一说补苴目前的矛盾言论，并从事关国计、军饷、

水利、民命四个方面论证了海塘关系重大，再行因难苟且，必将贻害无穷。他指出：“今东

南蹂躏之余，一切善后事宜不过经画一二年便有端倪，而海塘工程非用数年人力、数百万

帑金不足以臻巩固。若因费之不充，工之太巨，为苟且补苴之计，岁费仍不下数十万，而

塘工之能否无虞仍归于不敢预必，岂非以难得之财为无益之用乎？……倘能熟计深筹，次

第修复，费皆实用，有五百万金即可一劳永逸。”为此，提出了四种筹资方式：其一，本年

左宗棠奏停浙江月解闽饷十四万专留为塘工之用。此款一年通计近一百七十万两。其二，

浙省厘捐所入颇丰。以前丝捐每包抽厘洋银三元，又加增一元，最为巨款。其它善后事宜

用款日少，厘捐则有增无减，“不以之修筑海塘，而仅属望于捐输，能得几何？”省中设局

太多，归并善后一局，便可节省无数闲费。具体如何提取厘金，因浙境军务已完，本省额

兵已足资备御，余存客兵、客勇不妨分别遣撤，“以一年厘金分作十成，提出二成留充军饷

及寻常善后用度，以八成专办海塘，期以三年次第兴筑，亦已足敷工用。”其三，江苏通筹

接济。
62
 

如果说钟佩贤所奏对穆宗是一种激劝，正在于他将海塘形势上升到了严重危及国计民生

 
54
《清穆宗实录》卷 124，同治三年十二月丁亥。 

55
 高尚举编：《马新贻文案集录·马新贻奏议》卷 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页。 

56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57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58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59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60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61
《清穆宗实录》卷 169，同治五年二月戊申。 

62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奏。 



 

之高度，而“五百万金即可一劳永逸”的估测，对穆宗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因此上谕称其

“均尚不为无见”，命吴棠于赴闽浙新任时先往查勘，并与马新贻妥速筹商，现办土备塘是

否足资捍御，如必须兴筑石塘应如何筹拨款项，所请于停解闽省月饷之外再提厘金八成专办

塘工等款是否可行，统筹酌办。如须协济，咨商江省督抚一体会办。
63
   

根据穆宗的要求，吴棠会同马新贻亲赴海塘查勘。据称，原三防石塘 17022 丈，原坍、

续坍缺口 4496.6 丈，拗裂外拜石塘 2219.2 丈
64
；原建埽工、柴塘 12805.4 丈及盘头 29 座

均已无存；原建头、二条石、块石坦水 11064.2 丈间有存留；三防土备塘一律完整；海盐、

平湖两汛泼损石塘 187.3 丈，土塘 553.5 丈，柴工 18 丈。
65
尽管钟佩贤前奏不虚，但马新

贻“前将种种为难之处缕晰奏陈，均属实在情形”，惟有筹定专款，分别最要、次要次第办

理，因此提出先堵缺口、次保石塘、再兴石工的筑防方案。随之，议论主题再次回到经费问

题上来。吴棠等提出，约略综计“非用七八百万帑金，竭十年人力不能告厥成功”。钟佩贤

所奏闽饷现虽停解，而上年已增新拨之款，月存十四万之数根本无存。厘捐一项，“上今两

年将坐贾酌减五成，进款已绌于前。内如本省防勇、新兵，甘肃云贵各协饷……无不取给于

此，亦不得不兼筹并顾。”江苏协济现在捐挑浏河无暇顾及，无可指望。既然以上途径不通，

二人提出可于丝捐及盐货各厘内，每年拨定银八十万两，佐以海塘捐输专备塘工之用。此时

仅办柴工，无需用此巨款，即以每岁所余之项采办石塘新料，捞取旧石，柴工办竣时石工物

料也已集有成数，接续兴修，则不致减工待料。加之以后军务结束，外拨之款可省，民气渐

复，人夫、桩架又可加增，或能毋庸十年即可完成。
66
以上意见基本可以概括为经费来源严

重受限之时“分年提款，逐段兴工”的应对之策。穆宗表示了支持： 

                                                       

浙江海塘工程浩大，值此经费支绌之时，若一时悉行兴办，必至有名无实，自

应循照旧章，分别最要、次要次第办理。吴棠等以堵御缺口之柴坝为最要，保护残损

石塘为次要，拟每年拟定银八十万两，佐以海塘捐输，次第兴修，此亦就目前情形而

论。惟所筑柴坝、赶镶外埽、建复坦水各工，不过暂时堵御潮汐，将来仍需兴建石塘。

马新贻当通盘筹画，使现办各工坚实稳固。石塘兴建后即可以保护塘身，则此次办理

各工，钱粮不至虚糜，而于将来有益。若止为目前一时之计，则日后兴建石塘仍须多

费帑项，未免漫无规画。马新贻既知以十年为期，谅能筹画及此。
67
 

从同治三年左宗棠、洪昌燕等筹议修筑，到每年通过提取丝捐厘金等银 80 万两专备修

塘，经费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塘大修开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68

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所有土石柴各工全案告竣。此次大修包括修筑石塘、石坦等工

20100 余丈，各项柴工 15000 余丈，盘头 15 座，另有土工等项，共计用银 6400000 两
69
，许

多工程几乎等于重建，清朝政府的努力可见一斑。 

另外，在海塘经费构成中，捐输问题值得专门提及。同治三年左宗棠、洪昌燕等人奏请

开捐办工之后，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杨昌浚指出，四年五月间设局收捐，“旋因捐数不

旺，难济工需。当查咸丰年间浙省饷需紧要，嘉湖丝商按包捐输，汇数请奖有案，议令售丝

业户于正捐之外，每包另捐洋四圆，专作塘工经费，援照从前之案，准其归入海塘捐输案内，

 
63
《清穆宗实录》卷 184，同治五年九月己巳。  

64
 按：不含海宁绕城石塘坦缺拗拜共 267 丈。海宁绕城石塘因形势极度危急，五年十月十六日先行开办。 

65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66
 杨昌浚编：《海塘新案》卷 1，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贻奏。 

67
《清穆宗实录》卷 196，同治六年二月庚寅。 

68
 按：即使确定经费来源，施工中仍出现了经费不能按期如数划拨的情况。巡抚杨昌浚曾指出，“兵燹以后，

正赋尚未复额，而用款倍之。虽有厘金一项，亦非不竭之源。塘工经费在浙为最要之需，而京协各饷尤觉

紧要，不能不舍此就彼，通盘筹拨……原定每年提银八十万两，为建复全塘工程之用，约以十年为率，迩

来每岁所拨新旧柴石工料，统计不过得半之数，虽有海塘捐例，所收无几。此经费之难也。”（杨昌浚编：

《海塘新案》卷 1，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浙江巡抚杨昌浚奏） 
69
 李辅燿撰文、袁镇嵩绘图：《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图说》，华觉明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技术卷）第 4册，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39 页。 



 

一律请奖”。两项捐输合并后，由厘捐局各分卡经收转解塘工之用，每年所收“为数颇巨”
70
。

光绪二年（1876）四月，户部以海塘工程即将告竣，议将海塘捐输勒限半年停止收捐，逾限

报部概不给奖。浙省官员提出，尽管捐输银两尽数拨用，但正在筹划之海塘岁修银款尚不及

从前十分之二，请求捐输截数后之盈余作为三防海塘岁修经费。
71
七月初杨昌浚再次附片奏

请保留捐项，不仅用于岁修，当前大修仍需继续捐输资办。他声称：“近因丝价稍贱，商人

屡次呈请减捐。经厘捐总局详定，每丝一包减收塘工捐一圆六角，仍收二圆四角”。鉴于目

前念汛中段大口门 1800 余丈已估未及开办，亟应赶紧修建，而“需费尚属不资”，即使工竣，

岁修经费也应宽为筹备。然而“当此库项万分支绌之际，筹措维难”，幸有“循办有年之捐”，

因此仍应照常收捐，并将此一并核入厘金款内统收分办，毋庸另给捐票，亦不请奖，一经工

竣，岁修敷用，即行停止。
72
 

此奏获得朝廷批准后，令浙省官员意想不到的是，正在估办需银 80 万两之多的东防念

汛大口门石塘，“适逢停减捐输，入款顿形支绌，不得已于各项厘金项下勉筹添拨，以资补

苴”。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本来主要指望厘金凑拨，厘金又恰恰出了问题。自光绪二年开始

至四年左右，“各项厘金收数异常减色，不特不能格外添筹，即较向年所拨之数当形短少，

以致工用匮乏，时有停待之虞”
73
。光绪四年（1878），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正在兴工，

难度较初限较大，且已奏准加高二层，添用铁筍铁箫，另有海盐塘工也应次第修筑，“均非

一时所能完竣，统计所需经费，较之往年实属有增无减”。关键时刻，财政却于塘工毫无贡

献，除厘金减色根本无力顾及塘工外，“藩运各库罗掘已空，无可设法，且奉拨京饷以及织

办等项尤关紧要，万不敢稍事迁延。即筹解八成官饷拨还洋款，亦不敢稍兹贻误。顾此失彼，

势所必然。此外，如海防经费、黔滇等省协饷……积欠甚巨，无可弥补，加以本年添拨晋、

豫两省暂行改拨之款，更无可筹”。万般无奈之下，巡抚梅启照只得再请重开捐输给奖事例。
74
考虑到目前工程的状况，朝廷只得同意照每包捐洋四圆标准，仍准给奖。

75
 

 

                                                       

光绪四年十二月，清廷以各局办理捐输弊窦丛生命各省停办，著令户部及各省督抚通盘

筹画，“务将京捐局及各省捐局每年入项若干详细查明，将此项作何支用之处，设法筹款相

抵，一面奏明停止捐输，毋得藉词款项难筹，有意延宕。”
76
户部会议认为，各省捐输应及

时停止。对此，德宗再次谕令开捐省分督抚将筹饷事例条款概行停止，一面迅速设法筹款，

一面将捐务赶紧清理造册报部。
77
根据朝廷旨意，浙省只得筹划停捐，塘工捐输局官员准备

将所有浙省复设之塘捐请奖事宜一律裁撤。但是，捐输一概停办势必影响当前工程的进展，

实难推行。梅启照遂具折申明，浙省现办工程情形竭蹶，必须依赖捐输筹款：

    塘工丝捐出自售丝之户，海塘为杭、嘉、湖下游保障，以本地之捐办本地之工，

咸所与从。今若概行停止，为数较巨，塘工尚未告竣，迩年经费支绌，无可筹画，不

得不仍照旧案，每包改收二圆四角，以资补苴。既不请奖，无碍仕途。至减收之数，

通年约计不下十万圆，能否筹款相抵，或就费办工，容臣督同藩司悉心妥议，另行办

理。
78
 

梅启照的陈奏又一次得到了特别允准，海塘捐输请奖事例停止后，丝捐每包减收一圆六

角，仍以二圆四角“核入正厘并收，提济塘工之用”，不复给票请奖，捐输最终得以保留下

来。
79
尽管时停时开，工程总算勉强得资办竣；尽管捐输多为人们所诟病，但至少此时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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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六月十六日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档号：03—7073—027。 

71
《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六月十六日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档号：03—7073—027。 

72
《录副奏折》，光绪二年七月初一日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档号：03—7073—028。 

73
《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梅启照奏，档号：03—7074—024。 

74
《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梅启照奏，档号：03—707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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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工程大修上，作为一项重要的筹资渠道，捐输确实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三  宣统年间的最后努力 
 

光绪末年，因岁修无法得到保障，海塘又一次面临年久失修、险工林立之局。二十八

年春秋大汛，潮势汹涌，“不独三防限外柴埽裹头盘头，及西塘大龙头各工并二十七年风潮

限于经费未及修办，次险工程无不增损险巨，势形岌岌，即各汛年久石工亦间多冲激散列”。
80
时人即明确指出“三防损工向有尤险、最险、次险之分。年来以款少工多不能遍筑，乃先

尽其尤险各号准予拆修，而置其最险、次险各工，此亦经费支绌之所由致也”。
81
 

为此，宣统元年（1909）巡抚增韫提出了筹款大修的建议。增韫指出，据属员奏报，“上

年怪潮迭起，受损尤多。其最危险之处，或柴桩损失，塘身一无凭依，或托坝空虚，塘脚全

行啮露，甚至埽坦剥蚀，附土亦间段无存，石塘倾斜，潮水且漫溢为患。”
82
其中，应修工

程包括柴工 2624 丈、石工 627.7 丈，应行加高石工 620 丈，均属危险异常，经估各工“非

有的款六十万金不能蒇事”。邀集塘工议事会各议绅商议及询问沿塘父老，均认为所请确属

核实估计。增韫强调：“海塘为东南要政，及此早日兴修补救，尚易为力，若顾惜巨款，稍

事迁就，窃虑一旦溃决，将使七郡亿万生灵荡析离居，势且不可收拾，决非数十万金所能措

手。”但是，浙省库款空虚，根本无力兴工。他认为，历年海塘大修成案之中，以同治四五

年间工程为最巨。前次大修后，迄今未大加修整，因此可以仿照同治年间成案，以四年为期，

每年于岁修经费银 174000 两外，饬拨的款 150000 两，以符 600000 两之数。
83
在附片中，

增韫提出了盐商报效以资办工事宜：“浙西苏五属盐务，系由商人认办。其课项加价及巡费

等款，向用银洋分别办缴，惟盐斤售价以钱合计，近来铜元充斥，洋价、银价俱增，商人所

亏过巨，现在商情困难……（请）概照现今售价，暂行一律改用洋码……各引商情愿将栈用

运费竭力撙节，报效银六十万元，恳请拨归海塘应用。”
84
对其所奏，度支部为慎重起见，

专门电询究竟情况如何，民情是否相安。增韫回称，改用洋码“亦仅能顾全成本”，报效款

项系“于栈用运费内撙节筹凑，非有余盈取给”，近日日用百物大都改钱为洋，均尚相安。
85

即使如此，在随后详议增韫所请各款时，度支部仍对改用洋码、盐商报效等表示质疑和反对： 

                                                       

苏五属盐斤售价改用洋码，虽于商人可免每年六十万元之亏损，而于民间即增每

年六十万之消耗，殊非两全之策。况上年臣部奏准每斤四文加价
86
，计苏五属所销盐

斤每年只收钱三十余万千文。今商人售盐改用洋码，每年即得银洋六十万元，是于臣

部奏加四文之外，该商等又复暗加八文有余，民力几何，岂能堪此？虽据该抚电称近

今百物大都改钱为洋，均尚相安，然听其自便则可，若以官力为之，究于事理未安，

所请苏五属盐斤售价改用洋码，臣部碍难议准。至该商等报效塘工六十万元，既据该

抚电称系在栈用运费撙节筹凑等语，是其不与改用洋码相涉已有明证，本可准其报效，

但该抚原奏内称，改用洋码，群情极感，报效巨款等语，又似此项报效系因改用洋码

而来。今既不准改用洋码，自未便仍令该商等报效银款，应令该商等即以此项节省栈

用运费银两，弥补售价之所亏，毋庸报效塘工经费，以示体恤。87 

从度支部意见看，一方面盐斤本已加价四文，如再动用官方力量改用洋码，实际等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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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批奏折—财政》，宣统元年三月十六日浙江巡抚增韫附片，档号：04—01—35—05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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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 年 9 月，为配合“预备立宪”，清廷做出了禁绝鸦片的重大决策。鸦片的禁绝造成鸦片税无法征收，

财政收入减少。清廷因此出台了诸多抵补措施，盐斤加价即为其中之一。（参见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

政》，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86—90、210—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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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转嫁负担；另一方面，商人报效因官方批准改用洋码而来，既然洋码不准改用，报效自

然亦不准行。增韫的建议至此已被否决。地方官员所提方案行不通，则六十万巨款又从何筹

集？度支部官员颇感棘手，但是仍认为“虽万分为难，犹当勉为筹画”，因此提出自宣统元

年起除岁修额款外，于“两浙新案盐斤四文加价应解部二文款内”拨银 90000 两，本省留用

款内拨银 30000 两，杭州关税项下拨银 30000 两，共计 150000 两，“均系有着的款”，毋庸

再由盐商报效，又可就近督催，按年如数解交，限满解清即行停止。
88
可见，与增韫提出加

价之四文之外再行改用洋码不同，在盐斤加价问题上，度支部实际做出了让步，对解部加价

款项进行分割，主动让出了本应归属中央政府的部分财政收入，这多少可以算作中央政府对

修筑海塘的一种积极姿态吧。 

尽管款项已有着落，但协拨经费当年并未及时筹足，紧要工段只得归于宣统元年岁修

案内赶办。直至宣统二年（1910）始行陆续拨解，应筑新工因此推延于当年正月起正式开办。

巡抚增韫饬令海塘工程局会同塘工议事会筹画，每年酌定拆修柴工六百五十余丈，拆修石塘

一百六十余丈，加高石塘一百五六十丈，拆修石坦一百八九十丈，自宣统二年起，分限四年

办竣。
89
工程总算可以修筑了，至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底“办已过半”

90
，然而历史并

未给清朝政府留下充足的时间。伴随着政权的寿终正寝，清朝政府在海塘工程上的这次努力

却成为了未竟之工，清代海塘修筑的历史至此也画上了句号。《清朝续文献通考》也不无遗

憾地评述到：“增韫抚浙，于塘工颇极注意，有见及此，特请大修，亦疆吏中之实心任事者。

部臣覆议尤得大体，为近时不多见之章奏。惜乎！时局变迁，不获终始。其事可慨也夫。”
91
 

 

结 语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清代后期大修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尽管

乾隆朝海塘经费亦有其它辅助来源
92
，但是动用正项钱粮是其毋庸置疑的根本后盾。清代后

期，由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海塘经费多元趋势随之不断深入，来源渠道向正项、捐输、摊

征、捐纳、厘金、丝捐、盐斤加价银等多种形式扩散。其中，乾隆年间被废止的向民间摊征

的手法再次出现，非常规性收入比重日渐增加，经费由中央划拨向中央划拨与地方自筹并存

演进。这些成为清代后期大工经费变化的主要趋势。二、海塘修筑主导权实现了中央政府向

地方政府的下移。乾隆年间，海塘修筑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特别体现了高宗的决策作用），

积极调整政府政策，划拨巨额经费开办大工，施工决策权、主动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清

代后期，虽然经费大部分仍由中央政府负担，但大修往往经地方政府一再呼吁、呈请之后，

始由中央政府批准实施，而工程形势如何、如何实施防御、施工采取何种方案，基本由地方

政府官员们提出，海塘修筑的主导权逐步转入地方政府手中。这是中央政府放弃部分治水职

能的突出表现和直接结果。三、政府治水惰性逐渐增强。十八世纪，中央政府以“不惜帑金”、

“一劳永逸”为指导思想，全面、积极介入海塘工程，主动决策修筑起鱼鳞石塘体系。清代

后期，中央政府投资积极性呈现明显萎缩之势，往往在实不可缓之时才决定兴工。这是国家

财政困难背景下，中央政府以保守方法应对时局的一种必然结果。也应充分认识到，海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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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巨费繁，脱离中央政府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中央政府对自身在海塘工程上“垄断”地

位的认识是一贯的，在保障财赋之区安危，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是大非面前，仍尽其能力

所及。这一点应该得到客观评价，不可以“腐朽黑暗”笼统掩盖。总之，清代后期政府在大

修经费筹集上的行为表现，是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相伴随的，是在国家财政困难日益加剧

背景下发生的，是与清朝政府治水职能逐步收缩过程同步的，也是清代后期政府维护经济安

全的痛苦选择和最大限度的努力。 

 

 

A study on the funding problem of Qiantang River seawall project’s massive 

repai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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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state's deteriorating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massive repair funds sources of Qiantang River seawall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ssive repair of Qiantang River seawall project launched mainl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 This trend is accompanying with the functions contrac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harness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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